白沟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

2025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衔接资金使用管理，提升使用效益，确保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编制了2025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方案。具体如下：

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重要位置，切实提高财政衔接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，强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，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。
二、2025年度财政衔接资金投入情况

2025年我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计803万元，其中：省级下达财政衔接资金33万元，区级安排财政衔接资金770万元。

三、建设任务
2025年仓储物流设施建设项目。计划安排财政衔接资金803万元（其中：省级衔接资金33万元，区级衔接资金770万元），803万元全部用于大高村仓储物流设施建设，计划建设仓储厂房约5572平方米及建设相关配套设施，项目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，具备办理村集体建设用地手续条件。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（厂房、配套设施等）归村集体所有，纳入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，项目建成后，预计带动全区脱贫人口138户192人、防返贫监测对象4户6人持续增收。
四、实施要求

（一）提前做好项目开工准备。加强资金项目监管，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，确保资金累计支出进度达到序时要求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议，督导项目资金工作。对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计划的单位，给予通报批评，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加强项目管理。做好资金和项目的审计、检查等工作，切实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。同时引导和鼓励脱贫群众、第三方组织参与监督，受益村村干部、群众代表要深度参与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，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。

附件：白沟新城2025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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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白沟新城2025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清单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实施地点
	实施期限
	主要建设内容
	项目主管部门
	项目实施单位
	资金来源及规模
	绩效目标
	利益联结机制

	1
	2025年仓储物流设施建设项目
	大高村
	预计2025年4月-2025年12月
	803万元全部用于大高村仓储物流设施建设，计划建设仓储厂房约5572平方米及建设相关配套设施，项目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，具备办理村集体建设用地手续条件。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（厂房、配套设施等）归村集体所有，纳入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，项目建成后，预计带动全区脱贫人口138户192人、防返贫监测对象4户6人持续增收。
	白沟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
	大高村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33万元，区级财政衔接资金770万元
	带动全区脱贫人口138户192人、防返贫监测对象4户6人持续增收。
	产生的收益覆盖全区所有脱贫户和监测对象，实行差异化分配，按时发放到户，增加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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